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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

遣儲金管理委員會 函
地址：100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東路22號10
樓
聯絡人：各學制承辦人
電話：02-23962880

受文者：基督教華神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福音神學研究學院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1月5日
發文字號：儲金業字第113100211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教育部113年10月4日臺教人(五)字第1134202629號書函 (1131002113-0-0.pdf)

主旨：有關教育部函釋辦理分期請領人員於分期請領專戶結清

前，已自分期請領專戶領取部分給付者，可否再繳回已領

給付至該專戶一事，請協助轉知所屬教職員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13年10月4日臺教人(五)字第1134202629號函辦

理(附件1)。

二、私立學校教職員得依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

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(下稱私校退撫條例)規定，於退休時

併案辦理分期請領；或於退休後依其意願繳回一次給付總

額辦理分期請領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前述辦理分期領領人員，於分期請領專戶結清前，已自分

期請領專戶領取部分給付者，可否再繳回已領給付至該專

戶，教育部函釋解釋如下：

(一)依私校退撫條例第20條第1項第2款第2目、第3目及第3項

規定辦理分期請領者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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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此類人員辦理分期請領流程係依其個人決定分期請領

專戶準備金之部位及比率，經委託金融機構辦理分期

請領準備金轉入作業。

２、此類人員並不生教職員自分期請領專戶領取部分給付

後再繳回該專戶之情形。

(二)私校退撫條例施行後退休、資遣教職員依該條例第20條

第9項規定辦理分期請領者：

１、此類人員辦理分期請領者，繳回退休金、資遣給與累

計總和，應受總額限制；惟不受繳回次數限制。

２、此類人員辦理分期請領後，自分期請領專戶領取部分

金額後，雖不受繳回次數限制；然應受一次給付應領

取之退休金總額或資遣給與限制，以及分期請領專戶

經結清後不得再繳回之限制。

四、本案涉及私立學校教職員重大權益，煩請協助公告並轉知

所屬教職員。

正本：各會員學校
副本：

59


